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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一)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

正草案」、(二)委員蔣萬安等 24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

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陳宜民等 19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陳宜民等 18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三

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李昆澤等 17 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

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5 案。 
二、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社會工作師法第四十條及第五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8 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提案說明，首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就國民年金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

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蔣委員萬安就國民年金法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等提出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五十條

第二項之修正，第十五條第二項是關於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及其配偶互負連帶繳納保險費及利息

之義務，配偶如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繳納保險費及利息之義務，將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對未繳納保險費及利息之被保險人，國民年金法並未訂有罰則，然而如果被保險

人有婚姻關係，且配偶沒有繳納，反而要處罰被保險人本人。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立法，因

此今天本席希望把有關被保險人及其配偶互負連帶繳納保險費及利息之義務的規定刪除，同樣

地關於罰則部分也一併刪除。 

其次，這個條款被民眾質疑是一個加速離婚的條款，因為被保險人不繳納不須被處罰，可是

因為有婚姻關係，如果配偶不繳納，反而要處罰被保險人本人，這等於是變相處罰有婚姻關係

的人。我們在實務上接到很多民眾的反映，當初的立法意旨是要保障家庭主婦或是經濟上有困

難的人，因為先生可能比較有經濟能力，可以幫配偶繳納。但是這個處罰規定非常不合理，等

同對婚姻的懲罰，甚至違反了平等原則。對於繳不出國民年金的配偶，政府應該探究他繳不出

的原因，對於弱勢的家庭主婦，政府應透過其他方式，例如補助、輔導、扶助的方式來協助繳

納，不應用處罰配偶的不合理立法來處理。因此本席認為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第二

項罰則的部分應該予以刪除，謝謝。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暫代主席。 

主席（蔣委員萬安代）：請提案人陳委員宜民就國民年金法說明提案旨趣。 


